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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及危害告知開工說明會議紀錄 

壹、工程名稱：  

貳、承包廠商： 

參、時    間：    年    月    日 

肆、地    點： 

伍、主 持 人： 

陸、參加人員 

一、承攬廠商： 

負責人(工地主任)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監造單位： 

 

 

 

三、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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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告知說明內容： 

一、 工作場所環境說明： 

    本案為「請填列工程名稱」，施工項目為「請填列主要施作項目」，開挖時

請注意坡面及臨水作業安全，注意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於林間、草地

作業時請注意蜂蟲螫傷，另工區周邊架空(地下)輸電線路請留意感(觸)電危

害；配合工進開設施工便道時，應加強管制，非本工程人員車輛不得進出工地，

並設立告示牌等措施。 

二、 本工程相關職業安全管理及注意事項 

1. 廠商應指派合格之工地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駐工地，負責職業安全衛生

之管理。廠商應將工地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姓名及運作方式報請機關

核可。 

2. 工程安全之管理應由廠商負責辦理，並受工地工程司及機關安全管理工

程司指導。 

3. 工程開工後廠商應在工地附近豎立標誌若干處(型式、標語及地點由工地

工程司提供指示)；另於工地範圍明顯易見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告示

牌」，每日由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更新工安事故紀錄、工程危害宣導、進場

出工總人數等資料。 

4. 除由雙方有關人員陪同的參觀人員外，其他無關之人、車不得允許其進

入工地。 

5. 凡參加本工程施工之雙方人員，進入工地時應正確配戴合格工地安全帽

及安全防護用具，否則應拒絕未符規定之人員進入工地內。 

6. 工地工程司視工地之情況得將車輛之行駛速度、方向、交通方式等加以

管制，廠商應即依照工地工程司之指示豎立標誌明示車輛之行駛速度、

方向、交通方式等，經工地工程司認可後，實施交通管制。 

7. 廠商應按施工預定進度，僱用足夠具有適當技能之員工，並將所須之機

具設備及材料等，運達工地，如期開始及完成各項工作。施工期間，所

有廠商員工之管理、給養、福利、衛生與安全等，以及所有機具設備及

材料之維護保管等，均由廠商自行負責。 

8. 廠商應隨時注意所僱勞工之風紀，防止相互間之糾紛。廠商員工均應遵

守有關法令規章規定，並接受本局工程司及監造人員對有關工作上之指

導。如有不聽指揮、不守秩序、阻礙工作或其他非法不當情事時，本局

工程司及監造人員得隨時要求撤換之，廠商應即照辦。 

9. 所有可能受電擊影響之施工用器具，諸如高(低)壓電氣設備、金屬製風

管、水管、設備有因靜電引起爆炸或火災之虞者、機具金屬製外殼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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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具金屬製外殼非帶電部分等，均須接地，此項接地設施應定期由專

業人員加以檢查。 

10. 廠商在工地之衛生設施，除依照衛生辦法辦理外，污水及污物之處理設

備應予特別加強，並需符合環保單位規定之標準。關於安全、衛生上之

管理事物，均由廠商負責辦理，並受本局工程司及監造人員指導。 

11. 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以電業法有關規定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施

工；臨時用電設備，為防止其漏電，應於各分電路設置適當之防止感電

用漏電斷路器(高速型、高敏感度)。在地面 30公尺以上或其他空曠有雷

擊可能發生之地區，廠商應設置固定或移動式避雷設施，以防雷擊。 

12. 鋼管內屬密閉空間實施噴砂及電銲時，須設置足夠之照明設備、通風設

備及防火器材等保護措施，以維護在鋼管內工作人員之安全。 

13. 經本局工程司及監造人員認可而由廠商所建臨時設備工程之施工方法、

機器運轉方法、保養裝置等，實施時，如安全管理上本局工程司或監造

人員認為部份有不適當者，廠商應立即變更撤換或改善，且不得異議或

藉口要求加價。 

14. 廠商應於工地工務所內準備緊急醫療藥品備用，並應按勞工人數多寡依

規定設置衛生單位及醫護人員。 

15. 本工程屬臨水作業，已依規定編列救生衣及救生圈費用，廠商應確

實依法令規定做好安全維護措施，以維工作人員安全。 

16. 除以上規則外，在工程安全管理上，本局工程司或監造人員如認為有必

要採取之措施，廠商不得推諉。 

17. 為防止人員墜落及物體飛落所需之防護網，安全網之材料、強度、檢驗

及張掛方式，應符合國家標準安全網之規定；吊掛及拆除防護網作業時，

應注意施作人員之安全，施作人員除了應配戴合格安全帶外，必要時應

搭設施工架。 

三、 施工廠商應告知下游協力廠商與工作勞工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

措施如下： 

1. 工程施工前，各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所

訂，按工程最大進場出工總人數(含下包勞工)設置合格之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廠商應依照規定於施工前填具報

備書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副本抄送主辦（或受委託執行）工程機關〈以

下簡稱機關〉備查；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三十人者需報機關備查。 

2. 應對勞工施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預防災變訓練。 

3. 承包廠商應就其承攬工程工作場所之環境及施工危害因素，事先告知所

僱用之勞工，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採取適當之防範措施，及

按工作性質僱用熟練之工作人員，使其瞭解安全施工方法，始准從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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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僱用之工作人員，如其對工作發生疑問時，應先向其工地現場負責人

或本局工程司、監造人員詢問清楚後，始可施工。 

5. 施工工區範圍內應依規定設置適當施工標誌、告示牌、交通錐及夜間閃

光警示燈、安全圍籬、適當照明設備等安全措施，以維工地安全。 

6. 承包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勞工

工作場所所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請轄區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後，公告實施。 

7. 工地應設置急救箱及消防設備。 

8. 如廠商僱用勞工人數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規定，應對其僱用之勞工

一律加入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9. 露天開挖深度在 1.5公尺以上，且有崩塌之虞者，應設擋土支撐。 

10.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如墜落、感電、倒塌崩塌)時，承包廠商

或工作場所現場負責人應立即全面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11. 施工期間，承包廠商應遵守環境保護法規之各項規定，隨時清理工地及

附近道路，以確保工地安全及維護環境衛生品質。 

12. 承包廠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管理員應常駐工地，隨時辦理自動檢

點及檢查，並作成記錄，如發現有異常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13. 所有人員進入施工地區，均應穿戴工作上必備安全護具(如安全帽、安全

鞋等)；每日施工前均應就各該工項勞工安全注意及危害事項告知工人。 

14. 工地地下可能埋有管線、請依合約規定妥善維護及防範意外傷害。 

15. 工地應嚴禁非施工人員進入工區內嬉戲、玩水等活動。 

16. 防汛期間工作場所應加強「防颱防汛措施」及施工人員「災害防救措施、

教育訓練」等工作。 

17. 若工地發生職業災害，應確實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條有關規定

辦理並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 

18. 以上未盡事項，承包廠商應遵照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

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道路交通標誌

線號誌設置規則、環境保護法令及有關規定切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從業

人員及施工地區安全衛生事項，如因承包廠商之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

意外事故，概由承包廠商自行負賠償及一切法律責任。 

四、 補充事項內容：(以工程內容條例式補充) 

(1) 

(2) 

 

註：本記錄共三份：一份施工廠商留存、一份存監造單位、一份由本局存查 


